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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中港分館『送書香到學校』活動申請單 

學校名稱  
學校地址  
申請人姓名  班級  

連絡電話  手機  

團體借閱證證號  電子信箱  

希望送達日期  借閱冊數 冊 

選書主題 
□館方隨機挑選  □多元文化  □食農教育  □性別平等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如：SDGs 1~17) 

教師識別證或員工證影本黏貼處 

 

申請單位(處、室)章戳或負責人章 

 

 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請於活動前2週提出申請單，填妥申請單請傳真至(02)8992-7412新莊中港分館或將

掃描電子檔寄至中港分館承辦人信箱(ap0388@ntpc.gov.tw)。並來電確認申請單是

否傳達，電話：(02)2991-2053#25陳小姐，本館依照申請順序安排送書事宜。 

二、本活動需使用「團體借閱證」借閱書籍，交書地點為學校或圖書館。 

三、借閱圖書應於期限內歸還，若有遺失、毀損等情形，由申請人負責賠償之責任。 

四、團體借閱證可借閱五十冊圖書，借期三十天，不予續借（亦不適用網路預約）。 

五、新北市立圖書館保留隨時修改、變更、暫停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。 


